附件2

[bookmark: _GoBack]**公司（生产企业）关于武汉市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地方财政补贴资金清算申报的报告

武汉市经济和信息化局：
按照《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若干政策的通知》（武政规[2017]43号）、《市经信局关于开展武汉市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地方财政补贴资金清算申报工作的通知》等文件要求，现提请集中清算****公司（生产企业）新能源汽车地补资金，有关情况如下：
申报***公司（生产企业）***-***年销售上牌****辆新能源汽车的地补清算资金共****万元。其中，***年度上牌车辆****辆、申报资金****万元；***年度上牌车辆****辆、申报资金****万元。详细申报情况见附表。
特此报告。



              公司名称（公章）：（申请企业）
2026年**月**日

附表
申报车辆汇总表
单位：辆、万元
	类别
	数量
	申请地补
资金
	分年度申报

	
	
	
	2017年度上牌
	2018年度上牌
	2019年度上牌
	2020年度上牌

	
	
	
	数量
	地补
资金
	数量
	地补
资金
	数量
	地补
资金
	数量
	地补
资金

	消费者类型
	私人购买
	
	
	
	
	
	
	
	
	
	

	
	非私人购买
	
	
	
	
	
	
	
	
	
	

	合计
	
	
	
	
	
	
	
	
	
	

	车辆类型
	电动乘用车
	
	
	
	
	
	
	
	
	
	

	
	电动商用车
（非公交车）

	
	
	
	
	
	
	
	
	
	

	
	电动公交车
	
	
	
	
	
	
	
	
	
	

	
	燃料电池汽车
	
	
	
	
	
	
	
	
	
	

	合计
	
	
	
	
	
	
	
	
	
	


填表说明：1.公交车、燃料电池汽车上牌日期截至2020年12月31日。其他车辆上牌日期截至2019年6月25日。2.电动车辆指纯电及混动车辆。
